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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院发〔2022〕134 号

关于印发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学生证及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证及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》经学

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
2022 年 7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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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学生证及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证管理的通知》

（教学厅〔2001〕8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铁道部办公厅关于高

等学校学生购火车票使用优惠卡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03〕1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为规范学生证及火车票优惠卡的管

理工作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严肃学校纪律，特制定以下管理

办法。

第一章 学生证、火车票优惠卡的办理

第一条 学生入学报到时，由各学院负责初步审查新生入学

资格，审查合格的学生办理入学手续，予以注册学籍。入学后，

统一采集学生的学号、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班级、身份证号码、

专业、学院、入学时间、学制、家庭所在地、乘车区间等信息，

各学院按要求填写学生证，由教务处进行审核后，照片加盖学校

钢印、公章、不带薪章，二级学院加盖注册章方为有效。

第二条 学生证必须用黑色碳素笔填写、字迹工整规范、内

容真实、涂改无效。

第三条 火车票优惠卡只限学生本人寒暑假回家使用。学生

证上所注“乘车区间”，是指学校所在地火车站（高铁站）到学

生家庭常居地的最近火车站（高铁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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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火车票优惠卡执行实名制管理，写入学生身份信息

工作由各学院负责完成。学生信息要严格按照学籍库内容进行写

入，包含学生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班级、学号、家庭住址、学制、

入学时间。

第五条 学生每学年必须进行一次“资质绑定”后才能享受

优惠火车票，具体内容可自行扫描优惠卡上的二维码了解。

第二章 学生证、火车票优惠卡的发放

第六条 学生证是证明学生身份的有效证件，学生入学取得

正式学籍后，初次由学校统一免费办理后进行发放，本校在籍学

生每人只能持有一本学生证。学生应妥善保管、正确使用学生证，

不得擅自涂改、损坏和转借他人。若未妥善保管、正确使用学生

证出现的问题，根据学校学生行为违纪处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

进行处理。

第七条 火车票优惠卡是学生从学校至家庭所在地购买火

车票时使用。火车票优惠卡内含“非接触式可读写集成电路芯

片”，粘贴在学生证上使用。

第三章 学生证注册

第八条 学生证注册是学生证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，是学生

具有学籍的证明。每学期开学时，由学院根据学生的注册情况办

理注册手续，加盖“注册章”。不能如期注册的，履行暂缓注册手

续。未按规定缴纳学费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，不予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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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各学院加盖“注册”章的学生证方为有效。

第九条 学生证注册时，首次使用的火车票优惠卡中已输入

乘坐次数 4 次。火车票优惠卡充值每学年度进行两次。每学期开

学由所在学院根据注册情况统一办理优惠卡充值手续。凡未按要

求办理学生证学期注册的，不予办理充值；凡不在规定时间内办

理充值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充值机会。

第四章 学生证、火车票优惠卡的补（换）发

第十条 学生证、火车票优惠卡如有丢失、损坏应及时办理

补办手续。学生证补（换）发和乘车区间更改手续在每学期校历

第五周、第十周、第十五周。补办的学生证发放时间为当月补办，

次月发放。

第十一条 如家庭所在地变更等原因，确需修改乘车区间

的，需持父母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、学生证及本人书面

申请，辅导员签署意见后，在学生证补办的相应周次到教务处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学生证所贴照片必须是近期一寸标准免冠照片，

不得使用模糊不清或有盖章印迹的照片。补办时需携带《丽江文

化旅游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》（附件）说明申请理由并经辅导

员（班主任）证实后方予以补办，补办学生证收取相应工本费。

收取火车票优惠卡工本费 7 元/张、学生证工本费 15元/本，补办

学生证费用合计为 22 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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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学生证、火车票优惠卡的注销

第十三条 学生毕业、结业、退学、转学、开除学籍或其他

原因离开学校时，应将学生证交回各学院教务处统一注销后方可

办理离校手续。如有遗失，需出具本人学生证遗失情况说明，方

可办理离校手续。

第十四条 遗失学生证补办后又找回的，须将原学生证交回

学校教务处注销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

附件：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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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证补办申请表

注：1.补办学生证的时间为每学期第 5 周、第 10周、第 15周；
2.补办学生证需缴费后携带本人 1张 1 寸标准彩色照片及申请表，到教务处集中
办理；

3.终点站需经过“12306”APP查询的标准站点名称，始发站均为丽江站，终点站为
学生家庭常居地。

姓名 学号 性别 民族

二级

学院
专业

入学

时间

出生

日期

身份

证号

联系

电话

乘车

区间
籍贯

家庭

住址

申请理由：

学生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备 注


